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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溪县上磺镇梨坪村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评估报告 

内审意见 
 

公司内审小组对•巫溪县上磺镇梨坪村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评估报

告‣进行了内部审阅，意见如下： 

1、该报告编制符合矿业权评估要求，章节安排合理，附表、附件齐全。

评估目的明确，评估对象与委托内容一致，评估方法、评估参数及评估基准

日选择恰当，评估依据充分，现场和市场调查情况陈述清晰，评估参数选取

合理，评估结论正确。 

2、矿权概况：该采矿权位于巫溪县上磺镇梨坪村二社，为变更采矿权，

面积：0.1032km²，开采深度：由+1085m～+972m标高，开采矿种为建筑石

料用灰岩。 

3、评估工作：该评估任务由矿业权评估师担任项目负责人并组成评估

项目组，于 2022 年 3 月 1 日开展了现场调查工作。现场调查中对已收集资

料进行了核实，并收集了采矿权出让技术报告资料。2022 年 3 月 28 日提交

报告初稿，经内部审查并经项目组修改后提交送审。 

4、评估资料：本次评估引用主要基础资料为•巫溪县上磺镇梨坪村建

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技术报告‣。 

5、评估方法：结合本次评估目的和采矿权的具体特点，本次采用折现

现金流量法和基准价因素调整法进行了评估，经分析，评估结论采用折现现

金流量法评估结果，符合•重庆市矿业权评估技术要求（2021 年修订）‣

（YGZB 09—2021）“同一评估项目宜采用两种及以上评估方法进行评估，

评估结果差值不超过 30%，并取高值形成评估结论”的规定。 

6、评估参数： 

（1）折现现金流量法参数：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2 年 2 月 28 日，矿区



 

  

范围内保有建筑石料用灰岩控制资源量 1142.30 万吨，其中：可利用控制资

源量1026.70万吨，边坡损失资源量115.60万吨；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1142.30

万吨；开采回采率 95%；可采储量 975.37 万吨；矿山生产能力 51.00 万吨/

年，服务年限 19.12 年，评估计算年限 19.12 年。产品方案为建筑用碎石、

机制砂，不含税销售价格为 39.33 元/吨，年销售收入 2005.83 万元。固定资

产投资原值 1994.90 万元，净值 1504.90 万元；单位总成本费用 25.75 元/吨，

单位经营成本 22.79 元/吨；年总成本费用 1313.28 万元，年经营成本 1162.29

万元；折现率为 8%。 

（2）基准价因素调整法参数：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2 年 2 月 28 日，矿

区范围内保有建筑石料用灰岩控制资源量 1142.30 万吨，其中：可利用控制

资源量 1026.70 万吨，边坡损失资源量 115.60 万吨；重庆市（渝东北）石灰

岩采矿权出让基准价 2.60 元/吨；资源储量调整系数（q）：0.94；矿石质量

调整系数（s）：1.00；开采方式调整系数（u）：1.10；产品销售价格调整

系数（p）：0.90；矿体赋存开发条件调整系数（λ）：1.05；区位条件调整

系数（z）：1.05。综合调整系数 1.03。 

7、评估结果：本次分别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和基准价因素调整法进行

了评估（其中：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结果为人民币 2512.16 万元，采用

基准价因素调整法结果为人民币 2517.32 万元），评估结果差值比为 0.21%，

根据•重庆市矿业权评估技术要求（2021 年修订）‣（YGZB 09—2021），

本次取基准价因素调整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即巫溪县上磺镇梨坪村建

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需处臵资源量 939.30 万吨）评估价值为 2517.32 万

元，人民币大写贰仟伍佰壹拾柒万叁仟贰佰元整。单位资源量评估值为 2.68

元/吨，高于•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重庆市矿业权出让基准价

（2020 年版）的通知‣（渝规资规范„2020‟14 号）对应的巫溪县（渝东

北）建筑石料用灰岩采矿权出让基准价 2.60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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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评估机构：重庆市国能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评估委托人：巫溪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评估对象：巫溪县上磺镇梨坪村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 

评估范围：为•采矿权评估委托书‣载明的矿区范围，由 12 个拐点

圈定，矿区面积：0.1032km
2
，开采深度：+1085m 至+972m，开采矿种：

建筑石料用灰岩，生产规模 51 万吨/年。 

评估目的：巫溪县寨雅采石有限公司拟申请扩大范围增划资源，涉及

新增资源处臵。巫溪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拟通过挂牌方式公开出让该采矿

权，矿山名称暂定为“巫溪县上磺镇梨坪村建筑石料用灰岩矿”，根据国

家相关规定，需对该采矿权进行评估。本次评估即是为实现上述目的而为

委托方确定该采矿权出让收益底价提供价值参考意见。 

评估基准日：2022 年 2 月 28 日。 

评估方法：折现现金流量法、基准价因素调整法。 

评估主要参数： 

（1）折现现金流量法参数：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2 年 2 月 28 日，矿区

范围内保有建筑石料用灰岩控制资源量 1142.30 万吨，其中：可利用控制

资源量 1026.70 万吨，边坡损失资源量 115.60 万吨；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

1142.30 万吨；开采回采率 95%；可采储量 975.37 万吨；矿山生产能力 51.00

万吨/年，服务年限 19.12 年，评估计算年限 19.12 年。产品方案为建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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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国能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受巫

溪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的委托，对“巫溪县上磺镇梨坪村建筑石料用灰

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评估。本公司接受委托之后。根据国家矿业

权评估的有关规定，本着客观、独立、公正的原则，按照公认的采矿权

评估方法，遵循•矿业权评估程序规范‣（CMVS 11000—2008）规定的

评估程序，经尽职调查、收集资料和评定估算，对该采矿权在评估基准

日 2022 年 2 月 28 日所表现的出让收益价值进行了反映。现将该采矿权

评估过程、评估方法及评估结论报告如下： 

1．矿业权评估机构 

机构名称：重庆市国能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住    址：重庆市北部新区金渝大道 89 号 10 幢 1-8-2； 

通讯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金渝大道 89 号线外城市花园 10 幢 8 楼； 

法定代表人：李正明； 

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证书编号：矿权评资[2008]001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500103787479595P。 

2．评估委托人 

评估委托人：巫溪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3.  采矿权（申请）人 

采矿权申请人：巫溪县寨雅采石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8MA5YUAL79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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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  划定矿区范围与原矿区范围对比图 

（1）拟划定矿区范围符合法律法规、国家和重庆市、巫溪县设臵区

划及产业政策，符合“十三五”生态文明建设规划、矿产资源规划、土地

利用规划、安全生产规划、建设国家重要现代制造业基地规划等要求。 

（2）拟划定矿区范围严格按照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贯彻实施

†自然资源部推进矿产资源管理改革若干事项的意见‡（试行）的意见‣

（渝规资规范„2020‟6 号）的相关规定执行，本次拟划定矿区范围完全

符合规定，具有合规性。 

（3）经向巫溪县规资局、林业局、生态环境局查询，同时依据收集

的•巫溪县矿业权设臵区划‣初步方案，经综合分析，拟划定矿区范围

与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禁（限）采区、地质灾害防治区以及基

本农田不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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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矿业权出让收益（价款）评估史 

2018 年 9 月，重庆市国能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受原巫溪县国土

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委托编制了•巫溪县寨雅采石有限公司（建筑石料用

灰岩）采矿权评估报告‣（渝国能评报字[2018]第 211 号），评估利用资

源储量 551.10 万吨，生产规模为 51.00 万吨/年，矿山服务年限 9.48 年，

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7 月 31 日，评估价值 774.63 万元；单位资源储量采

矿权评估价值为 1.41 元/吨。 

7.3 矿业权有偿处臵情况 

据矿山企业提供的•巫溪县采矿权出让合同‣（巫溪采矿出字„2018‟

第 1 号），矿区面积 0.0617km
2，出让矿种为建筑石料用灰岩，年生产规

模 51 万吨，出让年限为 9.48 年（自 2018 年 12 月 7 日起至 2028 年 6 月

7 日止），出让收益金为人民币 774.63 万元；分五期进行缴纳。根据巫

溪县寨雅采石有限公司提供的缴纳价款票据，该采矿权出让收益金为已

缴纳 560.00 万元，剩余 214.63 万元暂未缴纳。 

8．评估基准日 

根据巫溪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出具的•采矿权评估委托书‣，本评

估项目的评估基准日确定为 2022 年 2 月 28 日。本次评估报告中所采用

的参数指标及估算结果为该评估基准日的时点价。 

9．评估原则 

（1）遵守独立性、客观性、公正性的工作原则； 

（2）遵守预期收益、替代、效用和贡献原则； 

（3）遵循矿业权与矿产资源相互依存原则； 

（4）尊重地质规律及资源经济规律原则； 

（5）遵守矿产资源勘查开发规范和会计准则原则。 

10．评估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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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法律法规和规范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2009 年 8 月 27 日修正后颁

布）； 

（2）•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46

号）； 

（3）•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 241 号，根据 2014

年 7 月 29 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 

（4）•矿业权评估管理办法（试行）‣（国土资发„2008‟174 号）； 

（5）•国务院关于印发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国

发„2017‟29 号）； 

（6）•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暂

行办法‡的通知‣（财综„2017‟35 号）； 

（7）•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中国矿业权评估

师协会； 

（8）•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编著，2008

年 8 月中国大地出版社出版）； 

（9）•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二）‣（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编著，

2010 年 11 月中国大地出版社出版）； 

（10）•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 

（11）•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17766—2020）； 

（12）•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GB/T 13908—2020）； 

（13）•矿产地质勘查规范 建筑石料‣（DZ/T 0341-2020）； 

（14）•矿产地质勘查规范 石灰岩、水泥用粘土质和硅质原料‣（DZ/T 

0213-2020）； 

（15）•关于转发†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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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财建„2017‟584 号）； 

（16）•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我市主要矿产资源合理

开发利用“三率”最低指标要求的通知‣（渝规资规范„2019‟22 号）； 

（17）•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开采申

请审批登记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渝规资规范„2019‟30 号）； 

（18）•重庆市规划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贯彻实施自然资源部推

进矿产资源管理改革若干事项的意见（试行）的意见‡的通知‣（渝规

资规范„2020‟6 号）； 

（19）•重庆市矿产资源管理条例‣（2020 年 8 月 1 日第五届重庆

市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20）•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重庆市矿业权出让基准

价（2020 年版）的通知‣（渝规资规范„2020‟14 号）； 

（21）•自然资源价格评估通则‣（TD/T 1061—2021）； 

（22）•重庆市矿业权评估技术要求（2021 年修订）‣（YGZB 09

—2021）。 

10.2 行为、产权及取价依据 

（1）•采矿权评估委托书‣； 

（2）•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下达巫溪县上磺镇梨坪村建筑

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项目计划的通知‣（渝规资„2021‟333 号）； 

（3）•采矿许可证‣（证号：C5002382009087120032837）； 

（4）•巫溪县采矿权出让合同‣（巫溪采矿出字„2018‟第 1 号）； 

（5）•巫溪县上磺镇梨坪村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技术报告‣

（重庆一三六地质队，2021 年 9 月）； 

（6）•采矿权出让技术报告专家组评审意见书‣（2021 年 10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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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评估人员现场核实收集和调查的其他资料。 

11．矿产资源勘查和开发概况 

11.1 矿区位臵和交通、自然地理与经济概况 

（1）矿区位臵和交通 

矿区位于巫溪县城西南 229°方位，距巫溪县城约 24 公里，行政区

划属重庆市巫溪县上磺镇梨坪村二社。矿山中心 2000 国家大地坐标：X：

3465809，Y：36639935。矿山处于省道（S201）奉节县-巫溪县主公路旁，

至上磺镇约 4 公里，交通较为方便（见图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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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  交通位臵图 

（2） 矿区自然地理与经济 

1）地形地貌 

矿区内最高海拔+1060m，最低海拔+965m，总体地势呈中间高，四

周低，地形坡角 5～40°，一般大于 30°，属侵蚀溶蚀作用形成的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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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溶地貌。区内因前期开采形成大量岩质边坡，边坡高 2～30m，部分坡

度约 70°，矿区内无自然陡坡、陡崖。大部分地段被第四系土层覆盖，

局部基岩裸露。土层厚度 0-2m。 

2）气象、水文 

据巫溪县气象局提供的气象资料，上磺镇多年平均气温 14.5℃，极

端最高气温 38.3℃，一般出现在 7～8 月。极端最低气温为-10.6℃，一般

出现在 1～2 月。年降水量最大为 1643mm，一般为 1100～1500mm。雨

量以夏秋季最多，其中 7 月份为主（约占 20%），1 月份最少（约占 1%）。

降水日年均 146 天，每年降水日 9 月最多 ，1 月最少。矿区内暴雨、洪

涝、冰雹、干旱、低温阴雨、寒潮频繁。雨灾、风灾、雹害多发生在 5～

6 月，10 月开始降雪至次年的 3 月。冬季寒冷，无霜期 220 天。 

矿区属于长江水系。矿区范围内地形坡度起伏较大，总体是中间高

四周低，受大气降雨补给，矿区内无河流、水库等地表水体，地表水体

不发育。采石场位于山包地带，地表水以面流形式向低处排出矿区。最

低基准侵蚀面为矿区东侧洼地（落水洞），高程为+950m，采场最低开

采标高均高于当地侵蚀基准面高程。 

3）地震 

根据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分布的•中国地震参数区划图‣

（GB18306-2015）、•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该区地

震动峰值加速度为 0.05g，地震动反应谱特征周期为 0.35s，地震基本烈

度属Ⅵ度。 

4）社会经济概况 

上磺镇地处巫溪、巫山、奉节“旅游金三角”的交汇点，距县政府

20 公里，是巫溪的“南大门”。先后获批重庆市市级中心镇、全国第三

批发展改革试点小城镇、全国重点镇。综合概况可概括为“一多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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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人口多”，全镇共 8210 户、3.49 万人；“幅员面积大”，辖 16 个

村、1 个社区，幅员面积 92.3 平方公里，现有耕地面积 1.97 万亩，林地

面积 8.38 万亩；“集镇大”，城镇规划面积 2.3 平方公里，建成面积 0.89

平方公里，全镇常住人口 3.5 万人，集镇居住人口超过 1 万人。地理特点

可概括为“一坝两山”。“一坝”是指羊桥坝，平均海拔 720 米，地理

条件优越，土地肥沃，被称为“鱼米之乡”；“两山”指严家片和红岩

片两山，山大坡陡，海拔较高，特殊的地理特点，决定着全镇发展差异

较大。交通干线可概括为“一道两路”。“一道”指奉溪高速下道，“两

路”指双塘路、巫恩路在集镇汇合，分别通往县城、奉节、巫山、文峰。

特色产业可概括为“一强两优”。“一强”指以山羊、肉兔、肉牛为主

的草食牲畜，“两优”指以核桃、青脆李为代表的经果，焦山、红岩所

产的大米。 

上磺镇境内已探明地下矿藏有煤、铜、稀土、石膏、硫铁矿等，其

中煤储量 500 万吨，地质储量 500 万吨。 

11.2 以往地质工作 

（1）2013 年 3 月重庆市开元地矿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编制•巫溪县和

坪采石场占用矿产资源储量说明书‣，矿山保有资源储量(122b)64.38 万

吨。 

（2）2016 年 3 月，重庆地质矿产研究院编制了•巫溪县寨雅采石有

限公司采矿权实地核查及储量动态检测报告（2012年 5月-2016年 2月）‣。

报告估算截止 2015 年 12 月，矿山对地形线修测后界内保有储量为 86.5

万吨。 

（3）2017 年 3 月，重庆开元地矿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编制了•巫溪县

寨雅采石有限公司采矿权实地核查及储量动态检测报告（2016 年）‣。

报告估算截止 2016 年 12 月，矿山剩余保有石灰岩资源储量（122b）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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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 

（4）2017 年 4 月，巫溪县人民政府编制了•重庆市巫溪县矿产资源

总体规划（2016-2020 年）‣，根据规划本矿规划产能为 51 万吨/年。 

（5）2017 年 4 月，巫溪县人民政府编制了•重庆市巫溪县矿产资源

总体规划编制说明（2016-2020 年）‣，根据规划本矿为调整矿山，位于

允许开采区，与生态红线不重叠，拟调整规模为 51 万吨/年，面积

0.049km2，开采标高：+1085～+1020m，仍开采三叠系下统嘉陵江组（T1j）

石灰岩。 

（6）2017 年 5 月，重庆一三六地质队编制了•重庆市巫溪县矿业权

设臵区划论证报告‣，根据区划本矿拟调整矿界符合规划要求。 

（7）2018 年 1 月，重庆正山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编制了•巫溪县

寨雅采石有限公司 2017 年度矿山储量年报‣，报告结论为：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矿山划定范围内保有石灰岩资源量（122b）89.8 万吨。

储量增加原因为：前后对比矿区内实际保有储量增加 5.2 万吨，分析原因

为2016年报告中储量估算存在错误，本次将其更正后重新估算保有储量，

导致实际保有储量增加 5.2 万吨，无其它原因变化。 

（8）2018 年 6 月，重庆国能探矿权采矿权评估有限公司编制了•巫

溪县寨雅采石有限公司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划定矿区范围申请报告‣。报

告申请划定的矿区范围面积为 0.061696km
2，开采标高+1085m～+1010m，

开采三叠系下统嘉陵江组三段（T1j3）石灰岩矿，矿山可采矿石储量 483.5

万吨。 

（9）2018 年 9 月，重庆地质矿产研究院编制提交了•重庆市巫溪县

寨雅采石有限公司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山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地质环境恢

复治理和土地复垦方案‣ 

（10）2020 年 1 月，重庆稷峰土地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提交了•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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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县寨雅采石有限公司 2019 年度矿山储量年报‣，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矿山采矿许可范围内保有建筑石料用灰岩矿产总资源储量为（122b）

+（333）467.8 万吨，其中可供利用资源量（122b）425.7 万吨，边坡留

设资源量（333）42.1 万吨。矿山 2019 年度（2018 年 5 月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在矿区范围内动用储量（122b）86.8 万吨。矿山 2019 年度不

存在越层、越界开采行为。 

（11）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0 年第 1 号公布了重庆市第一批

绿色矿山名单的公告，巫溪县寨雅采石有限公司位于名单之中，序号 145。 

（12）2021 年 1 月，重庆稷峰土地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提交了•巫

溪县寨雅采石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矿山储量年报‣，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矿山采矿许可范围内保有建筑石料用灰岩矿产总资源储量为 307.9

万吨，其中可供利用控制资源储量 264.9 万吨，边坡留设资源量 43 万吨。

矿山 2020 年度（2020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在矿区范围内动用储量

146.9 万吨。矿山 2020 年度不存在越层、越界开采行为。 

（13）2021 年 9 月，重庆一三六地质队编制了•巫溪县上磺镇梨坪

村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技术报告‣，报告提交截止 2021 年 8 月

31 日，矿区范围内占用建筑石料用灰岩控制资源量 1142.3 万吨，其中：

可利用控制资源量 1026.7 万吨，边坡损失资源量 115.6 万吨。原矿区范

围内保有建筑石料用灰岩控制资源量 203 万吨。该报告经巫溪县规划和

自然资源局委托有关专家评审并以•采矿权出让技术报告专家组评审意

见书‣评审通过。 

11.3 矿区地质 

11.3.1 地层 

矿区及周边出露地层为第四系全新统残坡积层（Q4）粘土及三叠系

下统嘉陵江组三段（T1j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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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系（Q4）：厚 0～2.0m，一般厚 0.3m，主要分布在冲沟及两侧

坡地带，主要为黄褐色粘土、灰岩碎块等组成，零星分布的黏土多为旱

地。沿公路分布人工填土。与下伏岩层呈角度不整合接触。 

三叠系下统嘉陵江组三段（T1j
3）：浅灰色薄-中厚层状石灰岩，隐

晶质结构，薄~中厚层状构造，据现场揭露厚度大于约 110。矿区范围内

未见底，本矿所开采建筑石料用灰岩位于本层中。 

11.3.2 构造 

矿区位于芹菜坝向斜南西翼。为单斜构造，岩层平缓，岩层产状为：

倾向 57°，倾角 6°，没有发现断层构造，矿区构造复杂程度为简单。 

11.3.3 矿体（层）特征 

矿山开采的矿层位于三叠系下统嘉陵江组三段（T1j
3），厚 110~200m，

整体岩性较单一，为薄-中厚层状灰岩，矿层特征分述如下： 

根据现场调查，矿层岩性为灰色薄至中厚层状石灰岩，拟划定矿区

矿层总体倾向 57°，倾角：6°，拟划定矿区范围内矿层厚度沿倾向及走向

变化小，矿层厚度较稳定。 

矿层顶、底板：矿区内未见顶、底板出露。 

浮土：矿区内浮土分布广泛，厚约 0～2.0m。 

夹石：本次调查未见夹石分布。 

11.3.4 矿石质量 

根据重庆市南方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测试结果，矿石天然块体密

度 2.65g/cm
3～2.68g/cm

3，平均 2.67g/cm
3；天然抗压强度 38.9～47.1 MPa，

平均 43.5Mpa；饱和抗压强度 31.9～39.1 Mpa，平均 35.9Mpa。 

11.3.5 矿石加工技术性能 

矿区矿石加工技术性能未作专门研究 

11.3.6 矿床开采技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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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文地质条件 

1）地表水 

矿区属碳酸盐岩溶地区，矿区内无河流、水库等地表水体，仅农户

灌溉、生活用水池、水塘，地表水体不发育。水的补给来源主要为大气

降水。在全矿区范围内，未发现泉水点出露。矿山位臵位于当地最低侵

蚀基准面以上。 

2）含（隔）水层 

矿区地段出露的地层为三叠系下统嘉陵江组三段（T1j
3）,为岩溶含水

层。岩性以灰岩为主，为岩溶裂隙含水层。根据现场调查和查阅区域水

文地质资料，矿区开采底界高程均高于当地地下水潜水面及侵蚀基准面，

因此含水层内地下水位处于疏干状态。在雨季，含水层虽有大气降水补

给，但均沿裂隙或落水洞排入岩溶管道后沿地势低洼处排泄，由此导致

矿区内无泉水点存在。 

3）岩溶地质特征 

矿区范围内未见大的地下岩溶管道。根据民访及实地调查，矿区内

未见溶洞出露，但是地表溶沟、溶槽随处可见,除此之外地表见有少量溶

蚀孔洞。 

4）矿区地下水的补给、径流、排泄 

矿区范围内的地下水极为贫乏，主要靠大气降水补给，其补给量随

季节而变化，在每年的 5～9 月降雨量大，持续时间长，为最大补给期，

因此矿床充水因素主要为大气降水。 

矿区内的大气降水大部分经地表纵、横沟谷短期内汇集；少部分沿

着溶蚀漏斗、溶隙流入地下岩溶通道，排泄条件畅通。 

矿区及其周边最低基准侵蚀面为矿区东侧洼地（落水洞），高程为

+950m，采场最低开采标高均高于当地侵蚀基准面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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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矿区为岩溶裂隙充水矿床，矿区水文地质条件简单。 

（2）工程地质条件 

该矿山具有较好的露采条件，其矿体成层性好，质纯、均一，无不

利软弱夹层，风化浅，厚度大，岩质坚硬，物理力学强度大不易垮塌，

围岩稳定性较好。全裸露于最低开采标高之上，表面的覆土层较薄，剥

离比极小。矿山开采矿体为建筑石料用灰岩。 

综上所述，矿区工程地质条件简单。 

（3）环境地质条件 

1）地质环境现状评价 

矿区范围内未见滑坡、危岩、地面塌陷、泥石流等不良地质现象，

斜（边）坡现状稳定，未发现人工诱发的地质灾害。 

区内岩矿层裸露、产状较缓，露采边坡主要为稳定的岩质边坡、地

势比较开阔，地质环境现状稳定。 

2）矿山开采诱发地质灾害的可能性 

矿山为露天矿，若矿山开采最终边坡角不大于 50°，开采作业诱发大

规模的山体开裂、地表沉降塌陷等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但是局部地段

尤其是高边坡地段，边坡局部可能存在掉块现象，应实行专人监测、观

察，作好边坡外围地表水排除与削方减载等防治工作，及时发现问题，

消除安全隐患，并随时清除边坡面的危岩、浮石。 

3）矿山开采对环境的污染 

矿区范围内无村民房屋及乡村道路，矿山采用爆破开采，矿山需采

取降噪降尘措施减少对周边居民及道路的影响。 

矿山开采作业，装、运、卸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产生粉尘，这些

粉尘会对地表土壤、植被、大气等造成污染。矿山可采用喷洒水等措施

降低粉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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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为露天开采矿山，位于当地侵蚀基准面及地下水位以上，水源

主要来自大气降水，开采时不会引起矿区及周围地下水位下降，对地下

水流量减少，水质污染影响较轻。 

综上，矿区环境地质条件为简单。 

11.3.7 矿山开发现状 

矿山开采三叠系下统嘉陵江组三段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用露天开

采，公路开拓，爆破落矿，挖掘机装载矿石，汽车转运至工业场地加工

制作建筑用碎石、机制砂。矿山采用自上而下、从顶到底台阶式开采。

据以往成果资料表明，矿山回采率约为 95%。自开始开采至今，已形成

多级开采台阶。 

该矿修建有办公室、休息室、材料库、机修车间、石料破碎区间、

料仓等，工业场地成熟。 

12．评估实施过程 

本项目评估自 2022 年 3 月 1 日至 2022 年 3 月 28 日，共分为以下六

个阶段： 

（1） 接受评估委托阶段：经巫溪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于 2022 年 3

月 1 日出具•采矿权评估委托书‣，明确了此次评估业务基本事项。 

（2） 评估准备阶段：根据采矿权的特点，我公司组建了评估项目组，

并拟定了相应的评估计划。 

（3）资料收集和现场调查阶段：2022 年 3 月 2 日，我公司矿业权评

估工作人员在矿山企业工作人员的陪同下进行了现场调查，查阅有关材

料，征询、了解、核实矿床勘查、周边矿山生产等基本情况，并指导委

托方准备评估有关资料。同时，对有无矿业权纠纷进行了解。 

（4）评定估算阶段：2022 年 3 月 3 日～3 月 20 日，在对收集资料

系统整理的基础上，结合对评估对象实际情况的分析，制定评估方案，



巫溪县上磺镇梨坪村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评估报告                               正文 

重庆市国能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8 

确定评估方法。同时，在市场调查的基础上，选择了合理的评估参数。

根据已确定的评估方法，编制估算表格，开展具体的评定计算。最后复

核评估结论，按照•矿业权评估报告编制规范‣完成评估报告的初稿编

写。 

（5）报告审核阶段：2022 年 3 月 21 日，在遵守评估准则、指南和

职业道德原则下，根据评估工作情况，撰写并提交采矿权评估报告初稿，

经内部审核、修改后，出具采矿权评估报告送审稿并送巫溪县规划和自

然资源局进行评审。 

（6）出具报告阶段：2022 年 3 月 21 日～3 月 28 日，该评估报告于

2022 年 3 月 25 日经巫溪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后，评估

项目组根据评审专家意见进行修改、补充后通过评审，2022 年 3 月 28

日出具正式的采矿权评估报告。 

13．评估方法 

13.1 评估方法的选取 

评估矿山编制有•巫溪县上磺镇梨坪村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

让技术报告‣，矿区范围内占用建筑石料用灰岩控制资源量 1142.30 万吨，

储量规模为小型；矿山生产规模为 51.00 万吨/年，生产规模为中型；据

计算，矿山服务年限为 19.12 年。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重庆市矿业权

评估技术要求（2021 年修订）‣（YGZB 09—2021），采矿权评估方法

有折现现金流量法、收入权益法、基准价因素调整法等 3 种方法；同一

评估项目宜采用两种及以上评估方法进行评估，评估结果差值不超过

30%，并取高值形成评估结论。因方法适用性等原因，只能采用一种方

法评估时，评估报告应披露理由。针对本项目适用的评估方法，本次评

估分析如下： 

（1） 折现现金流量法：根据本次评估目的和采矿权的具体特点，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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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评估的采矿权在未来具有独立获利能力并能被测算，其未来的收益及

承担的风险能用货币计量，其资源储量和部分技术经济参数能够依据•采

矿权出让技术报告‣和矿山财务资料予以基本确定。根据•矿业权评估

技术基本准则‣和•收益途径评估方法规范‣，本项目具备采用折现现

金流量法评估的条件。 

（2） 收入权益法：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

•重庆市矿业权评估技术要求（2021 年修订）‣（YGZB 09—2021），

收入权益法限于不具备折现现金流量法使用。 

（3） 基准价因素调整法：重庆市最新的石灰岩最新的矿业权出让基

准价于 2020 年制定，市规划自然资源局于 2020 年 11 月 26 日以•重庆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重庆市矿业权出让基准价（2020 年版）的

通知‣（渝规资规范„2020‟14 号）印发实施；•重庆市矿业权评估技

术要求（2021 年修订）‣（YGZB 09—2021）明确了基准价因素调整法

的基本原理、评估模型、适用范围、适用条件、操作步骤、注意事项等，

制定并细化了各因素调整系数的取值原则和参考范围、确定方法等。因

此，本项目具备采用基准价因素调整法评估的条件。 

综上，根据•矿业权评估技术基本准则（CMVS00001-2008）‣、•收

益途径评估方法规范（CMVS12100-2008）‣和•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

用指南‣（试行）以及•重庆市矿业权评估技术要求（2021 年修订）‣

（YGZB 09—2021）等的规定，结合本次评估目的和采矿权的具体特点，

确定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和基准价因素调整法进行评估，取高值形成评

估结论。 

13.2 评估模型 

（1）折现现金流量法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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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P —采矿权评估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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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年现金流入量； 

CO—年现金流出量； 

（CI-CO）t—年净现金流量； 

i—折现率； 

t—年序号（i =1，2，3，…，n）； 

n—评估计算年限。 

（2）基准价因素调整法评估模型 

P＝Pj×q×s×u×p×λ×z 

式中： 

P——评估对象的采矿权单位评估价值； 

Pj——采矿权出让基准价； 

q——资源量调整系数； 

s——矿石质量调整系数； 

u——开采方式调整系数； 

p——产品价格调整系数； 

λ——矿体赋存开发条件调整系数； 

z——区位条件调整系数。 

14．评估参数的确定 

14.1 引用资料评述 

14.1.1 资源储量资料 

本项目评估依据的•巫溪县上磺镇梨坪村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

出让技术报告‣（以下简称：•采矿权出让技术报告‣）是由重庆一三

六地质队 2021 年 9 月编制提交，该报告符合该类地质报告编制要求。报

告提交截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矿区范围内占用建筑石料用灰岩控制资

源量 1142.30 万吨，其中：可利用控制资源量 1026.70 万吨，边坡损失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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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量 115.60 万吨。该报告经巫溪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委托有关专家评审

并以•采矿权出让技术报告专家组评审意见书‣评审通过。 

综上，该•采矿权出让技术报告‣可以作为本次评估的基础或参考

依据。 

14.1.2 经济参数资料 

巫溪县寨雅采石有限公司提供相关财务资料（固定资产、生产成本），

经分析，其中相关经济参数可以作为本次评估的依据。 

14.2 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参数 

14.2.1 参与评估的保有资源量 

依据•采矿权出让技术报告‣及其评审意见书：截止 2021 年 8 月 31

日，评估矿区范围内保有建筑石料用灰岩控制资源量 1142.30 万吨，其中：

可利用控制资源量 1026.70 万吨，边坡损失资源量 115.60 万吨。原矿区

范围内保有控制资源量 203.00 万吨。 

本项目评估基准日为 2022 年 2 月 28 日，因储量核实日至评估基准

日动用储量无实测数据，本次评估目的是征收新增资源储量的出让收益，

故不考虑储量核实日至评估基准日期间动用资源储量。因此，至评估基

准日参与评估的保有资源储量为 1142.30 万吨。 

14.2.2 原矿区范围资源量 

自最近一次出让依据•巫溪县寨雅采石有限公司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矿产资源储量核实报告‣（重庆国能探矿权采矿权评估有限公司，2018

年 6 月），其储量核实日 2018 年 4 月 30 日，矿区范围内总计占用

（122b+333）类资源储量 558.1 万吨，其中可利用资源储量（122b）515.9

万吨，剥离量 7.0 万吨，按回采率 95%计算，矿山可采矿石储量 483.5 万

吨。又据•巫溪县寨雅采石有限公司（建筑石料用灰岩）采矿权评估报

告‣（渝国能评报字[2018]第 211 号）（重庆国能探矿权采矿权评估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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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2018 年 9 月），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551.10 万吨，生产规模为 51.00

万吨/年，矿山服务年限 9.48 年，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7 月 31 日，评估价

值 774.63 万元；单位资源储量采矿权评估价值为 1.41 元/吨。根据•巫溪

县采矿权出让合同‣（巫溪采矿出字„2018‟第 1 号），该占用资源量

全部出让完毕。 

依据•采矿权出让技术报告‣及其评审意见书：原矿区范围内保有

控制资源量 203.00 万吨；自 2018 年 4 月 30 日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矿

山累计动用资源量 333.70 万吨。 

综上，原矿区范围内的保有资源储量均已出让完毕，未有新增。 

14.2.3 需处臵资源量 

根据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暂行

办法‣的通知（财综„2017‟35 号）及重庆市财政局、重庆市国土资源

和房屋管理局•关于转发†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渝财建„2017‟584 号）第五款第二条“矿区范围内剩余已缴纳采矿权

出让收益或价款的资源量，无新增资源储量或新增矿种的，可根据剩余

资源储量和采矿许可证载明的生产规模、审查通过的•开发利用方案‣

参数和公示计算的服务年限延长采矿权出让合同一次，不征收剩余资源

储量采矿权出让收益。 

依据•采矿权出让技术报告‣及其评审意见书，矿区范围内保有资

源量 203.00 万吨，均已出让完毕；则本次评估需处臵资源量为 939.30 万

吨（=1142.30-203.00）。 

14.2.4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根据•矿业权评估利用矿产资源储量指导意见‣（CMVS30300-2010），

的规定，本次评估利用资源储量为 1142.30 万吨，其中：可利用控制资源

量：1026.70 万吨，边坡控制资源量 115.60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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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5 采矿方案 

根据矿体赋存形体和产出特征，该矿山设计开采方式选择露天开采

方式。 

14.2.6 产品方案 

据矿山生产实际，本矿山产品方案为建筑用碎石、机制砂。 

14.2.7 采矿技术指标 

（1）设计损失量 

据•采矿权出让技术报告‣，边坡损失资源量 115.60 万吨，故矿山

设计损失量为 115.60 万吨。 

（2）开采回采率 

依据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文件•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

印发我市主要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三率”最低指标要求的通知‣（渝

规资规范„2019‟22 号），建筑石料用灰岩露天矿山开采回采率不低于

90%，•采矿权出让技术报告‣设计矿山开采回采率为 95%，设计所用

回采率符合行业规范要求；故，本次评估开采回采率取 95%。 

14.2.8 可采储量 

可采储量=（评估利用资源量－设计损失量）×开采回采率 

=（1142.30－115.60）×95% 

=975.37（万吨） 

据上，本次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为 975.37 万吨。 

14.2.9 生产规模及评估计算服务年限 

（1） 生产规模 

根据•采矿权评估委托书‣，矿山的生产规模为 51.00 万吨/年，本

次评估取生产规模为 51.00 万吨/年。 

（2）评估计算服务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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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服务年限根据非金属矿计算公式计算： 

A
QT =

 

式中：T—矿山服务年限 

Q—矿山可采储量（万吨）； 

A—矿山生产能力（万吨/年）； 

将有关参数代入上述公式得本次评估矿山服务年限为： 

T=975.37÷51.00=19.12（年） 

根据上式计算的矿山服务年限为 19.12 年。据现场调查了解，矿山现

有投资以满足 51.00 万吨/年的生产。因此，本次评估计算年限为 19.12

年，即自 2022 年 3 月至 2041 年 4 月为正常生产期。 

14.2.10 产品价格及销售收入 

（1） 计算公式 

销售收入的计算公式为： 

年销售收入=产品年销售量×产品销售价格 

（2）矿石年销售量 

根据•采矿权评估委托书‣，确定的生产规模为 51.00 万吨/年。根

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矿业权评估收益途径评估方法

修改方案‣，假设本矿未来生产的矿产品全部销售，即正常生产年份矿

山产品销售量为 51.00 万吨。 

（3）产品销售价格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 •重庆市矿业权

评估技术标准（试行）‣及•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产品销

售价格应根据产品类型、产品质量和销售条件，一般采用当地市场价格

口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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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采矿权出让技术报告‣，当地目前建筑用碎石的销售价格为

38.00 元/吨。但介于该矿山服务年限较长，故本次评估尽职调查阶段，评

估小组成员对近年来巫溪县的类似矿产品销售价格进行了调查收集。通

过努力，评估小组收集到了部分“重庆市矿产品的销售价格监测报告”，

据收集到的“监测报告”显示，2020 年 3 月~2021 年 12 月巫溪县的建筑

用碎石不含税销售价格为 34.87~42.86 元/吨，机制砂不含税销售价格为

45.11~62.93 元/吨；如表 14-1 所示。 

表 14-1  巫溪县建筑用碎石销售价格统计表（元/吨） 

时间 碎石 时间 机制砂 

2020.3 41.49  2020.3 52.37  

2020.4 40.80  2020.4 58.80  

2020.5 42.86  2020.5 62.93  

2020.6 37.60  2020.6 58.83  

2020.7 35.63  2020.7 55.29  

2020.8 35.65  2020.8 48.95  

2020.9 35.80  2020.9 48.69  

2020.10 35.87  2020.10 48.42  

2020.11 35.69  2020.11 49.02  

2020.12 37.67  2020.12 48.98  

2021.1 35.62  2021.1 49.01  

2021.2 35.48  2021.2 49.15  

2021.3 35.46  2021.3 49.05  

2021.4 35.57  2021.4 48.97  

2021.5 35.61  2021.5 47.27  

2021.6 35.57  2021.6 45.11  

2021.7 35.57  2021.7 45.47  

2021.8 35.72  2021.8 45.62  

2021.10 34.87  2021.10 45.85  

2021.11 35.37  2021.11 46.31  

2021.12 35.74  2021.12 50.05 

据调查了解，当地类似矿山的建筑用碎石与机制砂的销售占比约为

8:2，通过对收集到的建筑用碎石、机制砂销售价格进行整理加权平均，

巫溪县 2020 年 3 月至 2021 年 11 月建筑用碎石、机制砂不含税平均销售

价格为 39.33 元/吨；经过对比分析后，评估小组认为该销售价格能够较

好的反应当地经济技术水平，符合当地近年来的矿产品销售市场水平。 

综上，本次产品不含税销售价格确定为 39.33 元/吨。 

（4） 销售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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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销售收入＝51.00×39.33＝2005.83（万元） 

销售收入估算详见附表 2、附表 4。 

14.2.11 投资估算 

（1）后续地质勘查投资 

后续地质勘查投资是指评估基准日时，仍需要进行矿产地质勘查工

作从而达到矿山建设条件所需要的投资。 

鉴于评估矿山地质勘查程度已基本满足矿山建设需要，矿山无需再

进行后续地质勘查工作。 

（2）固定资产投资 

根据•收益途径评估方法规范‣（CMVS 12100-2008），固定资产

投资可以根据评估基准日企业资产负债表、固定资产明细表列示的账面

值分析确定。当依据矿山资产负债表、固定资产明细表确定时，相关的

公司销售、经营管理等固定资产和在建工程应分摊计入评估用固定资产

投资。 

根据采矿权人提供的“矿山固定资产投资调查表”资料，矿山的固定

资产原值为 1925.00 万元，其中：采矿系统类原值为 300.00 万元，房屋

建筑类原值为 125.00 万元，机械设备类原值为 1500.00 万元；截至评估

基准日，固定资产净值为 1435.00 万元，其中：采矿系统类净值为 285.00

万元，房屋建筑类净值为 100.00 万元，机械设备类净值为 1050.00 万元。 

根据•采矿权出让技术报告‣资源储量估算结果，评估矿山覆土剥

离量约 4.66 万 m
3
，据本次评估对当地采石场的调查了解，矿山覆土剥离

量一般为 15.00 元/m
3
左右，本次剥离单价按 15.00 元/m

3
估算，则矿山剥

离工程费用为 69.90 万元（4.66×15.00）。该剥离工程费用计入新增投资

采矿系统类。 

经评估组分析后认为该固定资产投资基本反映了本矿经济技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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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当地平均生产力水平。 

上述投资中新增固定资产为含税值。 

综上所述，本项目评估取固定资产原值为 1994.90 万元，其中：采矿

系统类原值为 369.90 万元（新增含税 9%），房屋建筑物类原值为 125.00

万元（不含税），机器设备类原值为 1500.00 万元（不含税）；截止评估

基准日，固定资产净值为 1504.90 万元，其中：采矿系统类原值为 354.90

万元（新增含税 9%），房屋建筑物类原值为 100.00 万元（不含税），

机器设备类原值为 1050.00 万元（不含税）（详见表 14-2）。 

表 14-2  固定资产投资分类表 

固定资产分类 
矿山原有固定资产 新增

投资 

评估取值 备注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采矿系统类 300.00 285.00 69.90 369.90 354.90 新增含税 9% 

房屋建筑类 125.00 100.00   125.00 100.00 不含税 

机器设备类 1,500.00 1,050.00   1,500.00 1,050.00 不含税 

合计 1,925.00 1,435.00 69.90 1,994.90 1,504.90 
 

假设矿山固定资产净值 1504.90万元在评估基准日投入，详见附表 2、

附表 4。 

（3）无形资产投资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任何企业收益均为各资本

要素投入的报酬，矿山企业，投入资本要素主要包括固定资产及其它长

期资产、土地、矿业权。当估算某种资本要素的收益、并将其收益折现

作为资产价值时，需将其他要素的投入成本及其报酬扣除或者通过收益

分成、折现率等方式考虑。因此，采用收益途径评估矿业权时，需扣除

土地的投入成本及其报酬。土地作为企业资本要素之一，视利用方式不

同分为土地使用权（资产）、土地租赁（费用）、土地补偿（费用、资

产）三种方式考虑。 

根据矿山财务资料，矿山土地采用租赁方式，故本次不考虑无形资

产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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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更新改造资金及回收固定资产残（余）值 

依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矿业权评估中确定折旧年

限应遵循财税制度的规定，原则上可分类按房屋建筑物折旧年限不少于

20 年，机器、机械和其他生产设备折旧年限不少于 10 年，依据设计或实

际确定合理取值。按固定资产原值乘以固定资产残值率估算固定资产残

值，固定资产残值率统一确定为 5%。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及矿山实际生产年限，本次

评估确定房屋建筑物按 25 年计提折旧，房屋建筑类不更新，房屋建筑于

评估计算期末（2041 年 4 月）回收余值 8.96 万元。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及矿山实际生产年限，本次

评估机器设备类拟设于 2030 年回收残值 75.00 万元，并于 2030 年投入机

器设备类固定资产更新资金 1695.00 万元，机器设备于评估计算期末

（2041 年 4 月）回收余值 198.00 万元。 

评估计算期内回收固定资产净残（余）值合计为 281.96 万元。 

（附表 6、附表 2）。 

（5）回收抵扣进项设备增值税、回收抵扣进项不动产增值税 

根据•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

36 号），销售服务、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纳税

人，应当缴纳增值税；提供交通运输、邮政、基础电信、建筑、不动产

租赁服务，销售不动产，转让土地使用权，增值税税率为 11%。根据•财

政部 税务总局 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财税„2018‟32 号），

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原适用 17%和 11%税率

的，税率分别调整为 16%、10%。根据•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

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以下称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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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适用 16%税率的，税率调整为 13%；原适用 10%税率的，税率调整为

9%”。则本项目采矿工程、房屋建筑物按 9%增值税率估算进项增值税，

机器设备按 13%增值税率估算进项增值税。 

该矿山投入的新增采矿系统类（含增值税）为 69.90 万元，经计算，

新增采矿系统类的进项税额为 5.77 万元（69.90 万元÷1.09×0.09）。 

该矿山于 2030 年更新投入的机器设备类（含增值税）为 1695.00 万

元，经计算，机器设备的进项税额为 195.00 万元（1695.00 万元

÷1.13×0.13）。 

（附表 5、附表 9）。 

（6）流动资金投资 

流动资金是指为维持生产所占用的全部周转资金，主要是用于购买

原材料、燃料、动力、支付职工薪酬及支付管理费用等。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 30800-2008），流

动资金额按固定资产资金率进行估算，即为固定资产投资额乘以固定资

产资金率，非金属矿山的固定资产资金率一般为 5～15%，评估矿山生产

规模中型，流动资金需求较大，本次评估按 15%取值，则流动资金为： 

流动资金额=固定资产原值×固定资产资金率 

＝1994.90×15% 

＝299.24（万元） 

因此，本次评估流动资金确定为 299.24 万元。流动资金依生产负荷

流出，故流动资金在生产初期投入 299.24 万元，流动资金在评估计算期

末全部回收。 

14.2.12 成本费用 

本次评估总成本费用估算采用“费用要素法”估算。 

总成本费用主要包括外购材料、外购燃料及动力、职工薪酬、折旧

费、安全费用、财务费用（利息支出）及其他费用构成。经营成本为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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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费用扣除折旧费和财务费用（利息支出）。 

•采矿权出让技术报告‣未提供详细矿山的生产成本，无法满足本

次评估需要。 

本次评估矿山为正常生产矿山，经多年开采，有较详细的生产成本

资料，其成本资料数据基本能反映评估矿山的实际水平。因此，本项目

评估单位成本主要根据评估矿山提供的成本费用数据（以下简称“成本

资料”）为基础，对个别成本结合•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矿业权

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及国家有关规定予以调整完善。本次评估采用

的生产成本中的材料费、燃料及动力费等均为不含税价。相关的成本费

用及评估取值如下： 

（1）生产成本 

1）外购燃料及动力 

根据“成本资料”，该矿单位原矿外购燃料及动力成本为 2.55 元/

吨。故，本次评估确定的单位原矿外购燃料及动力成本为 2.55 元/吨。 

正常生产年份外购燃料及动力费＝原矿产量×单位原矿外购燃料及

动力成本 

＝51.00×2.55 

＝130.05（万元） 

2）外购材料 

根据“成本资料”，该矿平均单位原矿外购材料成本为 3.00 元/吨。

故，本次评估确定的单位原矿外购材料成本为 3.00 元/吨。 

正常生产年份外购材料费=原矿年产量×单位原矿外购材料 

=51.00×3.00 

=153.00（万元） 

3）职工薪酬 

根据“成本资料”，该矿单位原矿职工薪酬为 7.00 元/吨，评估组认

为该数据基本反映了本矿经济技术条件及当地平均生产力水平。故，本

次评估确定的单位原矿职工薪酬为 7.00 元/吨。 

正常生产年份职工薪酬费＝原矿年产量×单位原矿职工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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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0×7.00 

＝357.00（万元） 

4）折旧费 

根据•矿业权评估收益途径评估方法修改方案‣，采矿权评估固定

资产折旧一般采用年限平均法，各类固定资产折旧年限为：房屋建筑物

20~40 年，机器设备 8~15 年。结合本项目评估的服务年限，本次评估房

屋建筑物按 25 年折旧，残值率为 5%，年折旧率为 3.80%；机器设备按

12 年折旧，残值率为 5%，年折旧率为 7.92%；采矿系统按矿山服务年限

19.12 年计提折旧，残值率为 0%，年折旧率为 5.23%。 

正常年份房屋建筑物年折旧额＝125.00×3.80% 

＝4.75（万元） 

正常年份机器设备年折旧额＝1500.00×7.92% 

＝118.80（万元） 

正常年份采矿系统年折旧额＝349.13×5.23% 

＝18.26（万元） 

年折旧额＝4.75+118.80+18.26＝141.81（万元） 

吨原矿折旧费＝141.81÷51.00＝2.78（元/吨） 

（详见附表 4、附表 5） 

5）安全费用 

依据财政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

和使用管理办法‣（财企„2012‟16 号），露天开采非金属矿山企业依

据开采的原矿产量按月提取安全费用为每吨 2.00 元。则： 

年安全费用＝原矿年产量×单位安全费 

＝51.00×2.00 

＝102.00（万元） 

6）修理费 

一般指固定资产的日常修理。据评估人员对评估对象当地同类矿山

近年日常修理费调查，矿山修理费率为机器设备固定资产原值的 2.5%。

经计算，本评估项目修理费取值 0.74 元/吨（1500.00×2.5%÷51.00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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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故，本次评估矿山单位原矿修理费用取值 0.74 元/吨。 

年修理费＝吨矿修理费×原矿年产量 

＝0.74×51.00 

＝37.74（万元） 

7）其他制造费用 

根据“成本资料”，该矿单位原矿其他制造费用为 4.00 元/吨。故，

本次评估确定的单位原矿其他制造费用为 4.00 元/吨。 

正常生产年份其他制造费用=原矿年产量×单位原矿其他制造费用 

=51.00×4.00 

=204.00（万元） 

（2）管理费用 

根据“成本资料”，该矿单位原矿其他管理费用为 3.50 元/吨。故，

本次评估确定的单位原矿其他管理费用为 3.50 元/吨。 

正常生产年份其他管理费用=原矿年产量×单位原矿其他管理费用 

=51.00×3.50 

=178.50（万元） 

（3）财务费用（利息支出）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矿业权评估时利息支出根

据流动资金的贷款利息计算。假定未来生产年份评估对象流动资金的

70%为银行贷款，贷款利率按评估基准日执行的一年（含）以下贷款年

利率 4.35%（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调整日期 2015 年 10 月 24

日）计算。则 

流动资金贷款吨原矿利息支出＝299.24×70%×4.35%÷51.00 

＝0.18（元/吨） 

则，流动资金贷款年利息支出＝51.00×0.18＝9.18（万元） 

（4）销售费用 

根据“成本资料”，矿山无销售费用。 

（5）总成本费用及经营成本 

正常生产年份总成本费用＝外购材料+外购燃料及动力+职工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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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旧费+安全费用+修理费+其他制造费用+其他管理费用+利息支出 

=130.05+153.00+357.00+141.81+102.00+37.74+204.00+178.50+9.18 

＝1313.28（万元） 

正常生产年份经营成本＝总成本费用－折旧费－摊销费－利息支出 

＝1313.28－141.81－0.00－9.18 

＝1162.29（万元） 

经计算，未来正常生产期评估对象的年总成本费用 1313.28 万元、单

位总成本费用为 25.75 元/吨（=1313.28÷51.00），年经营成本 1162.29 万

元、单位经营成本 22.79 元/吨（=1162.29÷51.00）。 

14.2.13 销售税金及附加 

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指矿山企业销售产品应负担的城市维护建设

税、资源税及教育费附加。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以纳税人实际

缴纳的增值税为计税依据。 

（1）应纳增值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国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若干问

题的通知‣（财税„2008‟170 号），•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

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 号），新购进设备（包括建设期投入和

更新资金投入）进项增值税，可在矿山生产期产品销项增值税抵扣当期

材料、动力、修理费进项增值税后的余额抵扣。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 

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财税„2018‟32 号），纳税人发生增值

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原适用 17%和 11%税率的，税率分别调

整为 16%、10%。根据•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

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以

下称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原适用 16%税率

的，税率调整为 13%；原适用 10%税率的，税率调整为 9%”。因此，本

次评估矿山应纳增值税税率取 13%。 

以下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的计算均以未抵扣进项增值税的满负荷生

产年份为例。 

计算过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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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销项税额＝年销售收入×13% 

＝2005.83×13% 

＝260.76（万元） 

年进项税额＝（年外购材料费＋年外购燃料及动力费＋修理费）

×13% 

＝（130.05+153.00+37.74）×13% 

＝41.70（万元） 

年应纳增值税＝销项税额－进项税额 

＝260.76－41.70 

＝219.06（万元） 

（2）城市维护建设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以应纳增值税额为税基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城

市维护建设税法‣规定的税率以纳税人所在地不同而实行三种不同税率。 

纳税人所在地在市区的，税率为 7%； 

纳税人所在地在县城、镇的，税率为 5%； 

纳税人所在地不在市区、县城或镇的，税率为 1% 

本项目评估对象适用的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取 5%。 

正常生产年份城市维护建设税＝年应纳增值税×5% 

＝219.06×5% 

＝10.95（万元） 

（3）教育费附加 

根据国发明电„1994‟2 号文件•关于教育费征收问题的紧急通知‣，

确定教育费附加率为 3%；根据财政部财综[2010]98 号•关于统一地方教

育附加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确定地方教育附加率为 2%。教育费附加

按应纳增值税额的 5%计税。 

正常生产年份教育费附加＝年应纳增值税×（3%＋2%） 

＝219.06×5% 

＝10.95（万元） 

（4）资源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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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资源税具体适用税率等

事项的决定‣，自 2020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重庆市石灰石资源税适用税

率为 6%。计算公式如下： 

年资源税＝年销售额×适用税率 

＝2005.83 ×6% 

＝120.35（万元） 

综上，年销售税金及附加费为 142.25（=10.95+10.95+120.35）万元 

14.2.14 所得税 

矿业权评估中，企业所得税统一以利润总额为基数，按企业所得税

税率 25%计算，不考虑亏损弥补及企业所得税减免、抵扣等税收优惠政

策。抵扣完设备进项增值税后的正常生产年份企业所得税计算如下： 

正常年份利润总额＝年销售收入－年总成本费用－年销售税金及附

加 

＝2005.83－1313.28－142.25 

＝550.30（万元） 

企业所得税＝正常年份利润总额×25% 

＝550.30×25% 

＝137.58（万元） 

（详见附表 9） 

14.2.15 折现率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及国土资源部公告 2006 年第 18 号•关

于†矿业权评估收益途径评估方法修改方案‡的公告‣，地质勘查程度

为勘探以上的探矿权及（申请）采矿权评估折现率取 8%，地质勘查程度

为详查及以下的探矿权评估折现率取 9%。本项目为采矿权评估，因此，

该项目评估折现率取 8%。 

14.2.16 折现现金流量法的采矿权评估结果 

经估算，巫溪县上磺镇梨坪村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参与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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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量 1142.30 万吨）评估价值为 3055.09 万元，人民币大写：叁仟零伍

拾伍万零玖佰元整。单位资源量评估值约为 2.67 元/吨。 

同 14.2.3 节，矿区范围内需处臵资源量为 939.30 万吨。 

参照•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单一矿种增加资

源储量的，新增矿业权出让收益按下列公式计算： 

 

经计算，巫溪县上磺镇梨坪村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矿区范围内需处臵

资源量 939.30 万吨，分割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为 2512.16 万元

（=3055.09÷1142.30×939.30），人民币大写：贰仟伍佰壹拾贰万壹仟陆

佰元整。 

 

14.3 基准价因素调整法评估参数 

14.3.1 需处臵资源量 

同“14.2.3”，本次评估需处臵资源量 939.30 万吨。 

14.3.2 开采方式 

同“14.2.3”，矿山设计采用露天开采。 

14.3.3 产品方案 

同“14.2.6”，矿山产品方案为建筑用碎石、机制砂。 

14.3.4 采矿权出让收益基准价 

根据•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重庆市矿业权出让基准价

（2020 年版）的通知‣（渝规资规范„2020‟14 号），重庆市巫溪县（渝

东北）建筑石料用灰岩采矿权出让基准价 2.60 元/吨。 

14.3.5 采矿权基准价因素调整系数的确定 

根据•重庆市矿业权评估技术要求（2021 年修订）‣（YGZB 09—

2021），固体矿产采矿权评估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资源储量、矿石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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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开采方式、产品销售价格、矿体赋存开发条件、区位条件等。 

（1）资源储量调整系数（q） 

资源储量调整系数（q）分为 4 个档，取值范围 0.90～1.20 之间，具

体取值要求参考下表确定。 

表 14-2  资源储量调整系数（q）取值表 

档次 评判标志 取值范围 

1 资源储量达到小型矿床规模标准上限的 1/2 以下 0.90～0.99 

2 资源储量达到小型矿床规模标准上限的 1/2 以上 1.00 

3 资源储量达到中型矿床规模标准 1.01～1.10 

4 资源储量达到或超过大型矿床规模标准 1.11～1.20 

据•采矿权出让技术报告‣，截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矿区范围内

保有资源量 1142.30 万吨，按资源储量规模为小型（•矿产地质勘查规范 

建筑石料‣（DZ/T 0341-2020），＜1000 万 m
3 的建筑石料用灰岩属小型

矿床）；根据本次评估计算需处臵资源量为 939.30 万吨（约 351.80 万

m
3），资源储量为小型矿床规模标准上限的 35.18%（351.80÷1000）。 

综上，评估对象的资源储量达到小型矿床规模标准上限的 1/2 以下，

本次评估资源储量调整系数取 1 档，赋值 0.94。 

（2）矿石质量调整系数（s） 

矿石质量调整系数（s）分为 3 个档，取值范围 0.90～1.10 之间，具

体取值要求参考下表确定。 

表 14-3 矿石质量调整系数（s）取值表 

档次 评判标志 取值范围 

1 矿石质量差，选矿或加工性能差 0.90～0.99 

2 矿石质量中等，选矿或加工性能中等 1.00 

3 矿石质量好，经可选性试验，选矿或加工性能好 1.01～1.10 

据•采矿权出让技术报告‣，该矿天然灰岩最低抗压强度为31.9 Mpa，

最高抗压强度为39.1 Mpa, 平均为35.9Mpa。根据矿山以及周边矿山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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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情况，可做建筑石料。 

综上，评估对象的矿石质量中等，本次评估矿石质量调整系数取 2

档，赋值 1.00。 

（3）开采方式调整系数（u） 

开采方式调整系数（u）分为 3 个档，取值范围 0.90～1.10 之间，具

体取值要求参考下表确定。 

表 14-4  开采方式调整系数（u）取值表 

档次 评判标志 取值范围 

1 露天开采 1.01～1.10 

2 露天转地下开采 1.00 

3 地下开采 0.90～1.00 

据•采矿权出让技术报告‣，评估对象构造中等，石灰岩资源成层

性好，质纯均匀，厚度较小，风化甚浅，厚度大，最终边坡少，矿区水

文地质条件简单，矿区坡形稳定，设计采用由上而下的台阶式露天开采。 

综上，评估对象的开采技术条件好，设计采用露天开采，本次评估

开采方式调整系数取 3 档，赋值 1.10。 

（4）产品销售价格调整系数（p） 

产品销售价格调整系数（p）按下列公式计算： 

p＝ps÷px 

式中：p——产品销售价格调整系数； 

ps——评估基准日当年产品平均销售价格； 

px——基准价当年产品平均销售价格。 

重庆市最新的石灰岩最新的矿业权出让基准价于 2020 年制定，市

规划自然资源局于 2020 年 11 月 26 日以•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

印发重庆市矿业权出让基准价（2020 年版）的通知‣（渝规资规范„2020‟

14 号）印发实施。据重庆市矿产品监测统计报告中建筑石料用灰岩（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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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销售价格进行的统计，2020 年平均为 51.93 元/吨，2021 年平均为 46.54

元/吨，经计算，产品销售价格调整系数为 0.90（46.54÷51.93）。 

综上，本项目评估价格因素调整系数取 0.90。 

（5）矿体赋存开发条件调整系数（λ） 

矿体赋存开发条件调整系数（λ）分为 3 个档，取值范围 0.90～1.10

之间，具体取值要求参考下表确定。 

表 14-5  矿体赋存开发条件调整系数（λ）取值表 

档次 评判标志 取值范围 

1 矿体埋藏深，水工环地质条件复杂（Ⅲ类） 0.90～0.99 

2 矿体埋藏中深，水工环地质条件中等（Ⅱ类） 1.00 

3 矿体埋藏浅，水工环地质条件简单（Ⅰ类） 1.01～1.10 

矿区内最高海拔+1060m，最低海拔+965m，总体地势呈中间高，四

周低；矿山工程地质、水文地质和环境地质条件简单。 

综上，评估对象的矿体埋藏浅，工程地质、水文地质和环境地质条

件简单，本次评估开采方式调整系数取 3 档，赋值 1.05。 

（6）区位条件调整系数（z） 

区位条件调整系数（z）分为 3 个档，取值范围 0.80～1.20 之间，具

体取值要求参考下表确定。 

表 14-6  区位调整因素（z）取值表 

档次 评判标志 取值范围 

1 
区位条件差（交通条件差、自然环境差，基础设施条

件差，地理位臵偏远，开发前景差） 
0.80～0.99 

2 
区位条件中等（交通条件一般、自然环境一般，基础

设施条件一般，地理位臵一般，开发前景一般） 
1.00 

3 
区位条件好（交通条件好、自然环境好，基础设施条

件好，地理位臵优越，开发前景好） 
1.01～1.20 

上磺镇地处巫溪、巫山、奉节“旅游金三角”的交汇点，距县政府

20 公里，是巫溪的“南大门”。先后获批重庆市市级中心镇、全国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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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发展改革试点小城镇、全国重点镇。综合概况可概括为“一多两大”，

即“人口多”，全镇共 8210 户、3.49 万人；“幅员面积大”，辖 16 个

村、1 个社区，幅员面积 92.3 平方公里，现有耕地面积 1.97 万亩，林地

面积 8.38 万亩；“集镇大”，城镇规划面积 2.3 平方公里，建成面积 0.89

平方公里，全镇常住人口 3.5 万人，集镇居住人口超过 1 万人。地理特点

可概括为“一坝两山”。“一坝”是指羊桥坝，平均海拔 720 米，地理

条件优越，土地肥沃，被称为“鱼米之乡”；“两山”指严家片和红岩

片两山，山大坡陡，海拔较高，特殊的地理特点，决定着全镇发展差异

较大。交通干线可概括为“一道两路”。“一道”指奉溪高速下道，“两

路”指双塘路、巫恩路在集镇汇合，分别通往县城、奉节、巫山、文峰。

特色产业可概括为“一强两优”。“一强”指以山羊、肉兔、肉牛为主

的草食牲畜，“两优”指以核桃、青脆李为代表的经果，焦山、红岩所

产的大米。 

综上，评估对象区位条件好（自然条件好、基础设施条件好，地理

位臵一般，有政府发展规划，开发前景好），位于渝东北地区，矿产品

开发前景较好，调整系数取 3 档，赋值 1.05。 

详见附表 11。 

14.3.6 基准价因素调整法的采矿权评估结果 

（1）单位资源量采矿权评估价值 

根据评估确定的模型，将基准价各调整因素参数代入公式，计算出

单位资源量采矿权评估价值为： 

P＝Pj×q×s×u×p×λ×z 

=2.60×0.94×1.00×1.10×0.90×1.05×1.05 

=2.68（元/吨） 

（2）评估对象采矿权评估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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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资源量评估值约为 2.68 元/吨。高于•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

印发重庆市矿业权出让基准价（2020 年版）的通知‣（渝规资规范„2020‟

14 号）对应的巫溪县（渝东北）建筑石料用灰岩采矿权出让基准价 2.60

元/吨。 

评估结论见附表 1。 

17．特别事项说明 

17.1 关于原矿区范围内资源量的情况说明 

本次评估目的是为委托方确定新增资源储量的出让收益底价提供价

值参考意见，故未考虑储量核实日至评估基准日期间动用资源储量；且

矿山一直处于生产状态，若该矿权在公开交易过程中被第三方竞得，应

对原矿区范围内剩余资源储量重新进行核实。 

17.2 评估基准日后调整事项 

评估基准日至评估报告的出具日期间，未发生其它影响评估结果的

调整事项。 

17.3 引用的专业报告 

本次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以•巫溪县上磺镇梨坪村建筑石料用灰岩

矿采矿权出让技术报告‣载明的数据为基础。 

17.4 评估结果有效的其他条件 

（1）本次评估资料由委托方提供，委托方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

准确性负责。 

（2）本评估报告的复印件不具有法律效力。 

17.5 评估基准日期后重大事项 

在本次评估结论有效期内若资源储量发生变化，应根据原评估方法

对评估值进行相应调整；在本次评估结论有效期内若产品价格标准发生

变化并对评估价值产生明显影响时，委托方应及时聘请评估机构重新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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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评估值；若产品价格的调整方法简单，易于操作时，可由委托方在矿

业权实际作价时进行相应调整。 

18．矿业权评估结论使用限制 

18.1 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评估结果公开的，

自公开之日起有效期一年；评估结果不公开的，自评估基准日起有效期

一年。 

18.2 其他责任划分 

我们只对本项目评估结论本身是否符合执业规范要求负责，而不对

矿业权定价决策负责，本项目评估结论是根据本次特定的评估目的而得

出的，不得用于其他目的。 

18.3 评估结论的有效使用范围 

本次对巫溪县上磺镇梨坪村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的评估结论仅

供本次特定评估目的和送交评估主管机关审查使用。本评估报告的使用

权归委托方所有，未经委托方许可，不得向他人提供或公开。 

19．评估报告日 

评估报告提交日期为 2022 年 3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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